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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 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印发

《上海市中小学校学生伤害事故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各区县教育局、财政局，有关委、局、控股（集团）公司：

根据《上海市中小学校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条例》的规定，市教委、市财政局决定自2011学年开始，设立本市中小学校学生伤害事故专项资金。为规范专项资金的使用，我们制定了《上海市中小学校学生伤害事故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按照执行。

附件：上海市中小学校学生伤害事故专项资金管理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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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上海市中小学校学生伤害事故专项资金管理办法

第一条（设立依据和目的）

根据《上海市中小学校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条例》，本市设立中小学生伤害事故专项资金（以下简称“专项资金”）。为规范专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（适用对象）

本办法适用于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批准设立的义务教育、普通高中学历教育（含中等职业学校）的学校学生。

第三条（资金来源）

专项资金由学校举办者筹集，采取“共同筹集、统筹管理，核定总量、滚动使用、差额补足”的原则。

公办学校按学校行政隶属关系纳入同级财政教育经费预算，民办学校则由学校举办者筹集并向所辖教育行政部门缴纳。

市、区县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学生规模，结合实际，商同级财政部门同意后，确定专项资金设置总量。

第四条（资金管理）

专项资金由市、区县教育行政部门依职责管理，保证专款专用，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和方式截留、挤占和挪用。

市、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应建立、健全资金使用和管理的内控制度和监督机制，确保资金的安全和有效使用。

第五条（使用范围）

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学生伤害事故处理，其支出项目为差额补足支出和其他项目支出两大类。

差额补足支出是指在学生伤害事故处理过程中，用于弥补校方责任险的赔偿与依法实际处理之间的差额部分。

其他项目支出是指涉及处理学生伤害事故必须开支的经费，如司法处理过程中涉及的应由学校支出的诉讼费等。
专项资金不得用于罚款、捐款、赞助、投资等与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无关的其他开支。

第六条（申请办法）

市教委直属学校、市行业主管学校，由学校向市教委提出申请，并附校方责任险理赔清单、法院判决书或司法调解协议书等。

区县行政区域内，经区县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的公办或民办全日制中小学校、全日制中等职业学校，由学校向所辖区县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请，并附校方责任险理赔清单、法院判决书或司法调解协议书等。

第七条（申请受理）

市、区县教育行政部门收到申请材料后，应于3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。并将相应补助款直接汇入学校账户，由学校支付处理。
第八条（附则）

市、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可根据本地区实际，制定相应实施细则。

本办法涉及的具体事宜由市教委、市财政局负责解释。
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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